
附件3
不合格检验项目说明
一、菌落总数
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，不是致病菌指标，反映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。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标，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，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；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，可能危害人体健康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熟肉制品》（GB 2726—2016）中规定，熟肉制品中同一批次产品5个样品的菌落总数检验结果均不得超过104CFU/g，且最多允许2个样品的检验结果在104～105CFU/g之间。熟肉制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；也可能与产品包装密封不严或储运条件不当等有关。
二、铅
铅是一种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，食物是铅带入人体的主要来源之一，食品中铅及其化合物可通过消化道吸收进入人体。铅是蓄积性的重金属，只有当人体中铅含量达到一定程度时，才会引发身体的不适，在长期食用铅超标的食品，可能会对人体的血液系统、神经系统产生损害，尤其对儿童生长和智力发育的影响较大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—2022）中规定，铅在生姜中的最大限量值为0.2mg/kg。生姜中铅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种植过程中对环境中铅元素的富集。

三、吡唑醚菌酯
吡唑醚菌酯，是一种具有保护、治疗和传导作用的杀菌剂，可防治主要的植物病害，如花生的球腔菌、葡萄的霜霉病和白粉病、香蕉的黑条叶斑病菌等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导致吡唑醚菌酯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吡唑醚菌酯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中规定，吡唑醚菌酯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05mg/kg。芒果中吡唑醚菌酯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种植业者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农药施药量过大，或使用频率过高，亦或没有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。

四、戊唑醇

戊唑醇，具有保护、治疗和铲除作用的内吸性杀菌剂。迅速被植物营养部位吸收，主要向顶传导至各营养部位。有机杂环类杀菌剂，经口毒性低，一般对皮肤有刺激性，若引起中毒，其症状表现为头晕、恶心、呕吐、面色潮红等。食用食品一般不会导致戊唑醇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戊唑醇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中规定，戊唑醇在芒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05mg/kg。芒果中戊唑醇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种植业者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农药施药量过大，或使用频率过高，亦或没有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。
五、噻虫嗪
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，具有胃毒、触杀和内吸作用，对蚜虫、蛴螬等有较好防效。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中规定，噻虫嗪在葱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0.3mg/kg。葱中噻虫嗪残留超标，可能是因为种植业者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农药施药量过大，或使用频率过高，亦或没有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。

六、除虫脲
除虫脲是非内吸性昆虫生长调节剂，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。除虫脲在体内水解产生氯苯胺，有引起高铁血红蛋白症的危险，但对接触除虫脲的人群，未见中毒报告。通过食品摄入一般不会导致除虫脲的急性中毒，但长期食用除虫脲超标的食品，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—2021）中规定，除虫脲在荔枝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.5mg/kg。荔枝中除虫脲残留量超标，可能是种植业者为快速控制虫害，农药施药量过大，或使用频率过高，亦或没有严格执行农药安全间隔期规定。

七、恩诺沙星
恩诺沙星属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，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谱抗菌药，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、呼吸道感染等，是动物专属用药。长期食用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食品，药物可能在人体中蓄积，进而对人体机能产生危害，还可能使人体产生耐药性菌株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31650—2019）中规定，恩诺沙星在淡水鱼中最大残留限量为100μg/kg。淡水鱼中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，可能是在养殖过程用药但未遵守休药期规定，或运输销售过程中过量使用导致药物残留量超标。
八、苯甲酸及其钠盐
苯甲酸及其钠盐是食品工业中常见的一种防腐剂，对霉菌、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。苯甲酸及其钠盐的安全性较高，少量苯甲酸对人体无毒害，可随尿液排出体外，在人体内不会蓄积。若长期过量食入苯甲酸超标的食品，可能会对肝脏功能产生一定影响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—2024）中规定，苯甲酸及其钠盐在预制肉制品中不得使用。预制肉制品中检出苯甲酸及其钠盐，可能是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，或者弥补产品生产过程中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使用。
九、山梨酸及其钾盐
山梨酸及其钾盐抗菌性强，防腐效果好，是目前应用非常广泛的食品防腐剂。长期食用山梨酸及其钾盐超标的食品，可能对肝脏、肾脏、骨骼生长造成危害。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》（GB 2760—2024）中规定，山梨酸及其钾盐（以山梨酸计）在预制肉制品中不得使用。预制肉制品中检出山梨酸及其钾盐，可能是企业为延长产品保质期，或者弥补产品生产过程中卫生条件不佳而超范围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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